靜宜大學9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職技員工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98年3月11日（星期三）10：10

地點：主顧樓803會議室

主席：周副校長文光                                      記錄：劉卿堯

出席：王俊權、孫台鼎、黃延君、鄧嘉宏、王迺宇、蔡珍妮、吳美凰、陳瀅雅、李春桂、周沛莉

請假：李國貞
1、 主席報告：會議開始。 

2、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略） 
3、 人事室報告：
1.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楊季華等7員之敘獎案，經校長核准後於97.11.19核發獎勵函予當事人存查。
2. 職技員工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於97年6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需辦理申復業務，並於98年3月4日行政會議增修申復相關條文（辦法全文請見參考資料），本校職技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將提案廢止。
3. 98學年度職員升等暨約僱人員轉任甄選相關時程
	起迄及截止時間
	相關作業

	3/31（二）前
	公告職員升等 / 約僱人員轉任各類員額

	4/17（五）17：00 前
	受理職員升等 / 約僱人員轉任申請

	5/1（五）前
	公告參考書目、初試日期

	6/1~6/4
	初試

	6/23~6/26
	複試

	7/1~7/7
	簽請校長核定錄取名單並公告


4、 確認本次會議議程：無異議認可。 

5、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請獎勵承辦「公文e起來—電子公文與電子檔案之應用與推廣研習會」有功人員，請討論。

說明：

1、 文書組自95學年度起即著手規劃電子公文改造專案之推動，推行網路核批公文管理系統，力求行政e化，工作績效更上一層樓，達到公文「無紙化」目標，落實節能減碳政策。
2、 該研習會約有80所全國大專校院及高中職文書或資訊同仁參加，約計180位代表與會，報名非常踴躍，與會人員皆表示感謝學校舉辦此研習會，提供各校觀摩與學習，並肯定學校之精心籌劃，在研習會專題演講安排、線上系統展示、研習會內容安排、場地安排、參觀安排、週邊服務之滿意度平均為88.89％。
3、 該研習會邀請產、官、學、研各領域專家參加，不僅促進校際間文書人員或資訊人員之交流，更提升學校知名度；邀請教育部與研考會長官進行專題演講，讓各校了解政府機關推動電子公文之展望與規劃；透過靜宜與逢甲不同系統之建置與應用，分享推動之經驗、困難與解決方案；邀請各家廠商展示系統，提供各校諮詢與參考。
4、 該研習會之籌募經費計164,000元，由文書組陳瑩瑛組長向帝緯系統整合有限公司、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首羿國際資訊有限公司等公文廠商募得105,000元，採購組陳世煌向偉傳資訊、懇懋資訊、廣英資訊、浩輔科技等資訊合作廠商募得19,000元，總務處秘書向唐真真建築事務所、泰宇電業行募得40,000元，為學校爭取募款經費，值得嘉許。
5、 文書組組長為本專案之推動盡心盡力，並籌畫成果發表會，藉由成果發表會之舉辦，讓教育部長官、行政院研考會資訊管理處長官對本校公文e化之努力與成果給予好評。文書組同仁宋碧瑤、蔡秋榮為此活動戮力以赴，在活動前夕更是超時工作，值得肯定。（簽文、研討會紀錄及媒體報導見附件一略）
6、 承辦人員負責工作如下：
	承辦人員
	工作內容
	建議敘獎

	陳瑩瑛 (文書組)
	1、 活動計畫書撰寫與規劃。
2、 募款計畫書撰寫與規劃。
3、 負責簡報，分享靜宜推動經驗。
4、 邀請演講者。
5、 邀請參展廠商與募款作業。
6、 參展場地規劃。
7、 協調會議之規劃。
8、 草擬新聞稿供參。
9、 教育部網站、全國教師進修網研習會訊息發佈申請作業。
10、 研習計畫書彙編。
	嘉獎2次

	宋碧瑤 (文書組)
	1、 報名系統維護。
2、 經費規劃核銷。
3、 募款經費之追加減作業。
4、 函請各縣市政府同意給予出席人員登錄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5、 研習時數登錄作業。
6、 致感謝函給經費贊助廠商。
	嘉獎1次

	蔡秋榮 (文書組)
	1、 研習會訊息發函（邀請各大專校院）。
2、 函請電子公文廠商參展。
3、 函請演講貴賓。
4、 函請廠商贊助經費。
5、 場地布置。
6、 參展廠商聯繫。
	嘉獎1次

	唐清華 (總務處)
	1、 協助督促相關單位協助事宜。
2、 協助協調會議之召開。
3、 協助活動募款。
4、 製作水晶感謝牌（贈帝緯公司）。
	嘉獎1次

	陳世煌 (採購組)
	1、 協助募款作業。
2、 協助研習會有關電腦問題之排解。
	嘉獎1次


辦法：擬依據本校職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主辦校際以上活動，圓滿成功獲得好評者」之規定，敘以陳瑩瑛嘉獎二次，宋碧瑤、蔡秋榮、唐清華、陳世煌等員嘉獎乙次。
決議：依據本校職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一款第四目予以陳瑩瑛、宋碧瑤、蔡秋榮嘉獎乙次獎勵，其餘同仁由主管給予口頭獎勵並反映於年度考績。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教育部97年度大專校院辦理服務學習課程績優行政人員之敘獎案，請討論。

說明：一、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成果深獲各界肯定，並獲得教育部97年度辦理服務學習課程之績優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之殊榮（教育部來文見附件二略）。

2、 本校服務學習中心汪凱彰及陳瑩蓉兩位同仁，因在工作崗位積極投入、認真執行並有許多具體成果，而獲頒「績優行政人員」獎項。（簽文如附件三略）
3、 建請依本校職技員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四目，給予兩位各敘獎小功一次。

決議：依據本校職技員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一款第一目予以汪凱彰、陳瑩蓉嘉獎貳次獎勵。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榮獲「97年教育部獎勵推動生命教育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績優學校」，擬提報推動計畫有功人員之敘獎案，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教育部97年12月24日台訓〈三〉字第0970261220B號函辦理，(附件四略)。

      二、本校榮獲「97年教育部獎勵推動生命教育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績優學校，全國共6所大學獲此殊榮，已簽核通過送職技員工評審委員會議審核有功人員敘獎。
      三、教育部於96年政策推動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明訂將實施成效納入校務評鑑指標。
      四、諮輔中心同仁在例行業務外，針對本案規劃執行三級預防計畫，1年中推動大一新生全面普測，主動申請教育部經費辦理「憂鬱自（傷）的輔導 – 諮商、醫療與社工的對話」及「憂鬱自傷防治-高關懷學生篩檢知能研習」二場全國校際研討會，並另案申請20萬元補助計畫，推展校內學生預防工作。

      五、同仁除本職例行業務外，積極辦理各項活動，有效提升本校專業工作能見度，並獲各校好評。
      六、執行期間，未曾針對任何單一活動提報敘獎。為嘉許主要辦理同仁林旻良及葉淑文細心規劃及主動積極之敬業精神，建請依據「本校職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一款第四目、第二款第三目、第二款第四目，建議核予記小功兩次，以資獎勵。（因林員已於97年8月離職，擬不納入敘獎）職務分配如下：
	姓名
	 具體事實

	葉淑文
	1、96學年度新生普測：
（1）新生普測規劃及預算編列提報。
（2）測驗施測及班級心理衛生教育。
（3）施測報告撰寫。
2、「憂鬱自（傷）的輔導 – 諮商、醫療與社工的對話」研討會：
（1）預算編列與請款（教育部專案）。
（2）研習課程規劃與活動流程安排。
（3）研討會行政事務（發文、報名、海報製作、會場佈置、研習會司儀、庶務工作分配）。
3、教育部三級預防工作計畫（96/12-97/02）：
  （1）計畫撰寫與申請，獲20萬補助。
（2）衛教小卡文案編寫與製作。
4、「憂鬱自傷防治-高關懷學生篩檢知能研習」研討會：
（1）計畫撰寫與申請，獲9萬9,940元補助。
（2）研習課程規劃與活動流程安排。
（3）研討會行政事務（發文、報名、海報製作、會場佈置、研習會司儀、庶務工作分配）。
5、97年推動生命教育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績優學校遴選（97/09）： 

（1）成果彙整。
（2）完成報部遴選程序。

	林旻良
（97.08離職）
	1、 96學年度新生普測：
（1）執行新生普測33場次。
（2）編製心理衛生教材。
（3）施測結果報告撰寫與數據統計。
（4）聯繫高關懷學生。
（5）辦理高關懷學生團體 

2、「憂鬱自（傷）的輔導 – 諮商、醫療與社工的對話」研討會：
  （1）講師邀請。
  （2）研習手冊及成果報告製作。
  （3）研討會庶務（通行証製作、會場佈置、講師接送與招待）。
3、教育部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
（1）衛教小卡製圖。
（2）結案報告製作。
4、「憂鬱自傷防治-高關懷學生篩檢知能研習」校際研討會：
（1）講師邀請。
  （2）研習手冊及成果報告製作。
  （3）研討會庶務（通行証製作、會場佈置、講師接送與招待）


決議：依據本校職技員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二款第四目給予葉淑文小功乙次以資獎勵。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提報生活輔導組薛淑芬協助教育部辦理「97年度公私立大學校院學生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及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等综合業務研討會」表現傑出，擬請敘獎表揚，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教育部97年12月29日台高〈四〉字第0970259340B號函辦理，（如附件五略）。

      二、本校辦理學生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及弱勢學生助學等相關業務近年成效卓著， 97年8月7日獲教育部邀請業務領域負責人（國立4所、私校5所）與會，分享經驗與心得。本校代表薛員於會中熱心服務並提供寶貴之經驗，表現優異，為校爭光。

      三、薛員盡心盡力辦理就學貸款並配合教育部措施，推行宣導多項方案， 

          深獲教育部肯定。

      四、建請依據「本校職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一款第九目「其他與上述各

          款之情事相當者。」核予記嘉獎兩次，以資獎勵。
決議：依據本校職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一款第一目給予薛淑芬嘉獎乙次獎勵。
提案五                                          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請獎勵承辦「環保署97年環保有功教師及環保社團申請」有功人員，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教育部97年11月26日台環字第0970230933號函辦理（如附件     六略）。遴選表揚要點（附件七略）
      二、本校榮獲97年環保有功教師及社團雙特優（全國唯一）（獲選名單如附件八略）。

三、生態系蔡智豪為啄木鳥工作隊指導老師，幾年來積極輔導及帶領啄木鳥工作隊進行校內外環保推廣工作，使社團在爭取環保有功事蹟顯著，成績卓著，為校爭光。
四、本處環安組除組長吳寶萍（已調任人事室）規劃督導外，組員陳秋鳳（已調任事務組）自92年起著力於環保推廣工作，並於96、97年連續兩年積極協助爭取環保有功教師及環保有功社團，申請行政作業、活動推動、環保局初評、環保署訪查等安排事宜、流程規劃、動線設計，任勞任怨與克盡職責。組員林志諭積極爭取校園永續補助，對訪評有相對加分效果，在訪評準備工作上更是全力配合協助。兩人對提升校譽諸事不遺餘力，致使訪評流程圓滿順利，獲得環保署委員一致認同。

五、以上人員工作與服務精神值得讚揚，建請依據本校職工獎懲標準
第三條第三款第七項「榮獲國家級榮譽者」，核予蔡智豪記大功乙次、

第三條第二款第四項「辦理重要職務成績特優，或有特殊效益者」核予陳秋鳳、林志諭各記小功乙次，以資獎勵。
決議：一、依據本校職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一款第六目及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給予蔡智豪小功乙次及嘉獎乙次獎勵。
二、陳秋鳳、林志諭依據本校職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一款第八目予以嘉獎貳次獎勵。

附帶決議：跨單位之敘獎案，敘獎簽文應會辦相關單位，並請主管提供意見，以利委員判定。 
提案六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處

案由：本處承辦僑委會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簡稱海青班）第26期中區聯合畢業典禮暨成果展有功人員，擬請敘獎表揚，請討論。（簽文如附件九略，補充說明如附件十略）
說明：

一、為落實學校國際化教育服務宗旨，本處在學校指示下積極籌辦海青班業務；除積極擴大辦班績效外，更積極爭取主辦各項活動除去年第27期海青班全國招生分發作業外，今年更爭取辦理第26期中區聯合畢業典禮暨成果展，期能讓海外僑胞更認識靜宜大學並提升海內外知名度。

二、本活動於97年12月17日假國際會議廳舉辦來自中部地區6校7班共191位畢業生聯合畢業典禮與動靜態成果展，活動當天除僑委會任 副委員長還有各校長官蒞臨，整個典禮與表演安排與掌控以及工作人員的貼心與用心，深獲海內外嘉賓熱烈的迴響與讚譽，此對提升學校海內外校譽與知名度，具實質的貢獻與效益。

三、如此佳績端賴化科系與本處全體同仁，對活動的全心投入，包括活動企劃、執行與學員靜動態表演指導等，任勞任怨，不辭辛勞，並多次利用下班之餘處理活動事宜，力求當天展現學校最佳表現與榮譽的精神，足為楷模。因此建請學校給予同仁獎勵以資鼓勵。

四、建議依本校職技員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一款第一目「執行學校交付重大任務，圓滿達成使命者」、第三條第一款第四目「主辦校際以上活動，圓滿成功獲得好評者」及第三條第三款第四目「主辦重要活動，有益提升學校形象，增進榮譽者」，給予額外增加特別工作而異常辛苦之同仁獎勵。

五、建議獎勵名單：

	序號
	姓名
	工作內容
	建議敘獎

	1
	賴碧貞
	畢業典禮承接與規劃統籌

會場、餐會佈置與監督

畢業典禮長官貴賓接待與聯繫

畢業典禮與動態成果表流程掌控事宜
	小功乙次

	2
	王芳如
	畢業典禮規劃執行

各校聯繫與相關資料彙整

會場舞台佈置

畢業典禮與動態成果表演流程掌控畢業場地連繫帳務與核銷、成果報告書
	小功乙次

	3
	黃致榮
	動態成果展音樂播放

典禮音樂的播放(進場、頒獎、禮成、海青班班歌)

活動及停車公告
	嘉獎二次

	4
	蘇煒程
	畢業典禮與成果展拍照、錄影

畢業生進場安排與掌控

機動服務人員
	嘉獎乙次

	5

	張繡薇

胡明瑩
	畢業生及貴賓座牌、會場指示牌製作

報到區簽到服務

貴賓座位安排與進場接待

畢業生與來賓午餐便當訂購與領取安排

餐會安排與服務

活動當天至高鐵站接僑委會科長及承辦人員
	嘉獎二次

	6
	魏芷芃
	靜態成果展指導

畢業班成果展表演監督與指導

畢業成果展經費核銷
	嘉獎二次

	7
	呂秋慧
	畢業班家長用餐接待

畢業生及家長進場安排與掌控
	嘉獎二次

	8
	葉姿邑
	畢業典禮與成果展活動司儀

學生動態表演預演與指導

靜態成果展規劃執行
	嘉獎二次


六、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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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依據本校職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一款第四目給予賴碧貞、王芳如嘉獎貳次，葉姿邑嘉獎乙次獎勵。
二、依據94年第二學期第三次職評會決議：「凡五年內因舉辦性質相同活動則不重複敘獎」，魏芷芃96學年度因辦理海青班中區畢業展與全國成果發表會獲嘉獎乙次獎勵，故不重複敘獎。惟魏員等6位同仁，為此活動付諸心力，請單位主管予以口頭獎勵並反映於年度考績。
提案七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處
案由：本處承辦教育部97年度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人員培訓計畫有功人員，擬請敘獎表揚，請討論。（簽文如附件十一略）
說明：

一、本處與諮商輔導中心合作於97.12.15-17與98.2.11-13承辦二場中南區與全國97年度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人員培訓計畫初階與進階班。二場活動前置時間緊迫，有賴諮商輔導中心與本處全體同仁全心投入與盡心盡力付出，所有活動事宜採個別負責，獨力規劃與執行的分工模式，因此同仁們常常超時工作加班籌劃安排各項事宜倍極辛勞。

二、兩場活動皆屬於大規模活動，其中初階班靜宜大學是中南區的主辦學校，而進階班全國唯一一場亦由本校承辦，本校以這方面相關業務處理經驗與豐富專業能力承辦此培訓案成效極佳，深獲各大專院校與會人員之好評，對建立本校聲譽貢獻良多。
三、兩場活動報名非常踴躍，參加人數分別為：初階97人，進階105人。活動滿意度回饋：初階，場地約有90%、住宿84%、手冊97%、流程及時間94%、整體服務89%；進階，場地約有87%、住宿88%、膳食91%、手冊91%、流程及時間98%、整體服務93%。
四、此次活動圓滿成功，並獲教育部長官等讚賞，端賴諮商輔導中心與本處全體同仁的全心投入、任勞任怨，不辭辛勞。因此建議依本校職技員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一款第一目「執行學校交付重大任務，圓滿達成使命者」，第三條第一款第四目「主辦校際以上活動，圓滿成功獲得好評者」及第三條第三款第四目「主辦重要活動，有益提升學校形象，增進榮譽者」給予額外增加特別工作而異常辛苦之同仁獎勵。

五、建議獎勵名單：

	姓名
	工作內容
	建議敘獎

	楊季華
	課程規劃與安排、講師聯繫與確認、會議手冊編製、飯店接洽、夜間駐飯店服務
	小功乙次

	黃珮怡
	交通安排與規畫、學員聯繫、場地連繫、帳務與核銷、成果報告、餐點安排、夜間駐飯店服務
	小功乙次

	賴碧貞
	經費編列與核銷、會場佈置、貴賓接待、與會人士進場安排與接待、場佈、餐點服務
	嘉獎乙次

	張繡薇王芳如
	會場佈置、餐茶點佈置安排與服務、協助報到、場佈、照相、與會人士進場安排與接待
	嘉獎乙次

	胡明瑩


	協助報到、場佈、講師接駁、行前文件印製品、路標指引、餐點服務與用餐安排
	嘉獎乙次

	黃致榮
	會場佈置、台中市交通接駁、海報印製、活動網頁製作與維護、攝影、會後資料剪輯
	嘉獎乙次


六、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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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依本校職技員工獎懲標準第三條第一款第四目給予楊季華、黃珮怡嘉獎乙次獎勵，其餘同仁請主管予以口頭獎勵。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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